
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电子文函 
皖粮仓网函〔2020] 43 号 

关于组织 2020 年度 

省级粮食产业化项日几次申报的通知 

各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食局）: 

今年疫情期间我省粮油加工企业为粮油保供稳价发挥了积

极作用，经会商省财政厅，现组织 2020 年度省级粮食产业化项

目二次申报工作。 

申报流程和申报企业数量等有关要求按照《安徽省粮食和

物资储备局安徽省财政厅关于申报 2020 年省级粮食产业化项

目的通知》（皖粮仓联函〔2020] 52 号）要求执行。补充要求

如下： 

I．申报企业必须是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入统企业，申报

的项目奖补金额不得低于 5 万元。 

2．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须严格落实对企业

申报项目的审核责任，保证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补助要求。 

3．二次申报的材料（电子版）请于 6 月 30 日前报省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。 

联系人：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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